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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12月31日作出的《关于同意苏州泽璟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98号），苏州泽璟生

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璟制药”、“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60,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3.76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25,6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累计发

生的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117,379,245.32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1,908,220,754.68元。2020年1月2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年11月3日作出的《关于同意苏州泽璟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49号），公司于2023

年4月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4,489,795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49.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99,999,955.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18,066,773.41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81,933,181.59元。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1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作为正在履行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对公司2025

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现

场检查，现就现场检查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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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检查人员：赵冀、周凌轩 

（三）现场检查时间：2026年3月29日 

（四）现场检查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999号3号楼  

（五）现场检查内容：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与关联方的资金

往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和公司经营状况等。 

（六）现场检查手段：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经营情况；查阅公司公告、公司治理

文件、重大合同、公司定期报告及重大资金往来凭证等底稿文件；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台账、凭证、使用申请文件等资料；查阅公司本持续督导期间建立或更新的有关内控

制度文件；核查公司本持续督导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与对外投资情况；查看

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场所。 

保荐机构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本次现场检查。 

 

二、现场检查的具体事项及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最新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获取并查阅本持续督导期内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

事会会议资料，并对相关部门负责人员进行了访谈。 

2025年5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及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等议案。根据新《公司法》和《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完成了对《公司章程》等相关公司

治理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并完成了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

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的治理制度完备、合规并得

到了有效执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能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责任，

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效执行。 



3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治理文件及相关会议纪要，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信息

进行比对，并就公告内容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同时，现场检查人员对公司高管

进行访谈了解信息披露实际执行情况。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实地查看了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场所，对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关联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及

财务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募集资

金使用台账、大额募集资金支付凭证，并查阅了公司有关募集资金的对外披露文件。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被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违规占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本持续督导期内股东大会、董事会关于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的审议和决策文件，关联交易等事项的合同及相关财务资料，并

对公司高管及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核查了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

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

及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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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人员查看了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场所，查阅了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财务报

表等财务资料，查阅了公司部分重大销售合同，对公司高管及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从

公开信息查阅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经营情况，了解近期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了

解了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上市以来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

化，公司业绩不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1、请公司继续严格执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 

2、请公司强化内部募集资金使用规范，持续、合理地推进募集资金使用，有序推

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2020年，公司与上海吉凯基因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凯基因”）

及其实际控制人曹跃琼签订《上海吉凯基因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约定

泽璟制药投资1,000万元现金认购吉凯基因新增242,941股股份。吉凯基因主要从事药物

靶标筛选及验证业务，公司对吉凯基因的投资系基于主营业务发展做出的产业链上下

游战略性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性。公司于投资时点已按照《公司章程》及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内部审批或审议程序。 

在2025年之前，出于谨慎考虑，公司参考投资后吉凯基因的亏损情况已计提了公

允价值变动损失。吉凯基因及其实控人被股东提起仲裁，要求吉凯基因及其实控人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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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回购义务，公司判断上述情况将对吉凯基因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截至本报告

出具日，吉凯基因及其实控人银行账户已被冻结，裁决结果导致吉凯基因面临高额赔

偿连带责任，出于谨慎考虑，公司按照该笔投资无收回价值进行处理。 

本次现场检查中，除前述吉凯基因相关事项外，未发现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公司对本次现场检查给予了高度配合，为本次现场检查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本次

现场检查为保荐机构独立进行，未安排其他中介机构配合工作。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募

集资金使用、重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和公司经营状况等重大方面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 

 

特此报告。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凌轩                    赵  冀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